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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我会于 2000 年末发文（证监发〖2000〗76 号、证监发〖2000〗80 号），要

求金融类拟发行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在编制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时，除应聘请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外，还应聘请获特别许可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审

计准则，对其根据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

计。该规定的实施结果反映出，目前这类公司经境内、境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两

份财务报告差异较大，净利润数与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数的差异尤为突出。这些差

异必然对投资者判断这类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关系到公

司如何避免利润超分配，保障持续经营能力。 

 

相关规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 号、3 号、5 号、7 号与 8

号等。 

 

问题 

金融类拟发行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应如何披露经境内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财务报告的差异？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和分配股利（包括股票股

利及现金股利）时，应以哪一种审计结果为基准？其中期报告应遵循什么规定？ 

 

解答 

一、金融类拟发行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分别经境内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

报告发生差异时，应当履行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一）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与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将经境外注册

会计师审计后的重要财务数据与指标采用黑体字，与经境内注册会计师审计后财

务数据并行列示，以提示投资者。银行还应补充披露贷款呆帐准备金额。 

    （二）公司董事会应在经营情况阐述与分析部分对两份财务报告的主要差异

作出说明。若两份财务报告的差异较大，可能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董

事会应充分披露差异的性质与原因，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例如银行贷款呆帐准备

金的计提若相差较大，董事会应说明该差异是否属于境内外会计政策差异，贷款

分类及贷款呆帐准备金计提比例方面的差异情况，以及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等。 

 

    二、金融类上市公司应当按照经境内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净利润数，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但在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及分配股利时，应当以经境内

外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数孰低者为基准。 

 



    三、金融类上市公司的中期财务报告若需经审计，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披露境内外注册会计师审计差异以及确定利润分配基准问题上，应当遵循对年度

报告的相关要求。 

 

 

生效日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